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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存款戶(以下簡稱甲方)，與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乙方)，茲就雙方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補充有關處理退票及拒絕往來事項之約
定條款(以下簡稱本條款)如下，以資遵守：
第一條(定義)

本條款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退票」：指金融業者對於提示之票據拒絕付款，經填具退票理由單，

連同票據，退還執票人之謂。
二、「清償贖回」：指對於存款不足、發票人簽章不符、擅自指定金融業者

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或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等理由所退票
據及其退票理由單，由支票存款戶以清償票款等消滅票據債務之方法予
以贖回之謂。

三、「提存備付」：指存款不足退票後，支票存款戶將票款存入辦理退票之
金融業者，申請列收「其他應付款」帳備付之謂。

四、「重提付訖」：指退票後重新提示，於支票存款帳戶或其他應付款帳戶
內付訖之謂。

五、「註記」：指支票存款戶如有退票紀錄、清償贖回或其他涉及其票據信
用之事實，由票據交換所予以註明，備供查詢之謂。

六、「終止擔當付款人之委託」：指金融業者終止受託為支票存款戶所簽發
本票之擔當付款人之謂。

七、「拒絕往來」：指金融業者拒絕與票據信用記錄顯著不良支票存款戶為
支票存款往來之謂。

第二條(開戶審查與開戶資料變更)
甲方開戶時，應填具印鑑卡及票據領取證交付乙方，經乙方向票據交換所查
詢甲方之票據信用情形，並認可後發給空白票據。
印鑑卡上資料如有變更，甲方應即書面通知乙方，如擬變更印鑑，甲方須重
填印鑑卡。
甲方如為法人戶，其名稱或負責人變更，而未依前項約定辦理時，於乙方發
現該項情事並通知甲方辦理變更手續，逾一個月未辦理者，乙方得終止支票
存款往來契約，並通知甲方結清帳戶。
視障人士申請開立支票存款帳戶時，除由代理人出具經公證之授權書辦理外
，得本人依公證法規定辦理開戶之公證。若留存乙方之簽章式樣為甲方之印
鑑者，因在支票上蓋用留存於乙方之印鑑時，須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簽發
支票前請留意確認該支票記載內容無誤，並應注意印鑑之保管使用等相關風
險及本條款之各項約定。

第三條(本票)
甲方簽發由乙方所發給載明以乙方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時，由乙方自甲方名下
之支票存款戶內代為付款。
前項本票，執票人提示時雖已逾付款之提示期限，但仍在該本票自到期日起算
(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三年之內，且甲方未撤銷付款委託，亦無
其他不得付款之情事者，乙方仍得付款。倘因帳戶內存款不足或發票人簽章不
符，致甲方所簽發之本票退票時，其退票紀錄與支票之退票紀錄合併計算。

第四條(手續費)
甲方簽發之票據，因存款不足而退票時，乙方得向甲方收取手續費。前項手
續費，不得逾越票據交換所向乙方所收取手續費之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五條(註記)
甲方於其簽發之支票或以乙方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退票之次日起算三年內，

有清償贖回、提存備付、重提付訖或其他涉及票據信用之情事者，得向乙方
申請核轉票據交換所依「支票付款戶票信狀況註記須知」辦理註記。

第六條(限制或停止發給空白支票、本票)
甲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得限制發給空白支票及空白本票：
一、已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或經常於退票後再辦理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

重提付訖者。
二、使用票據有其他不正常之情事者。
乙方為前項限制時，應以書面告知限制之理由；對於限制理由，甲方認為不
合理時，得向乙方提出申訴。
甲方在乙方開立之存款帳戶被扣押時，乙方得停止發給空白支票及空白本票
，但被扣押之金額經乙方如數提存備付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終止擔當付款人之委託)
甲方在各地金融業者所開立之支票存款帳戶，因簽發以金融業者為擔當付款
人之本票，於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經執票人提示所發生之退票，
未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一年內達三張時，乙方得自
票據交換所通報日起算，予以終止為甲方擔當付款人之委託三年。
前項情形乙方終止受甲方委託為擔當付款人時，甲方應於乙方通知後之一個
月內，返還剩餘空白本票。

第八條(拒絕往來)
甲方在各地金融業者所開立之支票存款戶，因下列情事之一所發生之退票，
未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一年內合計達三張，或因使
用票據涉及犯罪經判刑確定者，乙方得自票據交換所通報日起算，予以拒絕
往來三年。
一、存款不足。
二、發票人簽章不符。
三、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前項各款退票紀錄分別計算，不予併計。

第九條 (終止支票存款往來約定之處理)
甲方被列為拒絕往來戶，或因其他情事終止支票存款往來之約定時，甲方應
於乙方通知後之一個月內，結清帳戶並返還剩餘空白支票及本票。

第十條 (公司重整之暫予恢復往來)
甲方如為公司組織，於拒絕往來期間屆滿前，經法院裁定准予重整後，得向乙
方申請核轉票據交換所辦理重整註記；經重整註記者，乙方得暫予恢復往來。
前項公司在暫予恢復往來之日起至原拒絕往來期間屆滿前再發生存款不足退
票，乙方得自票據交換所再通報之日起算，予以拒絕往來三年。

第十一條 (請求恢復往來)
甲方如經拒絕往來而有下列情事之一，經乙方同意後，得恢復往來並重新開
戶：
一、拒絕往來期間屆滿。
二、構成拒絕往來及其後發生之全部退票，均已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

重提付訖之註記。
第十二條 (彙整資料及提供查詢)

甲方同意乙方以票據交換所為彙整退票紀錄及拒絕往來資料處理中心、並同
意該所將甲方退票紀錄、被列為拒絕往來戶及其他有關票據信用之資料，提
供予他人查詢。

第十三條 本支票存款約定書補充條款之中文與英文本如有文意兩歧，應以中文
         本為準。
本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且往來超過六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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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如與本人先前提供之資料不同，本人同意本次之新增/修改適用於本人在貴行開立之所有帳戶。 
  If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different from what I have provided, I agree the changes should be applied to all my accounts with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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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the Depositor is a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 and applies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in 
addition to the Depositor's legal representative providing notarized authorization letter to open the account, 
the Depositor can also open the account by abiding with Notary Law. When the Depositor uses the chop, 
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data on the signature card kept by the Bank, on checks, the Depositor is liable for 
the content or terms and conditions listed on the check. Therefore, the Depositor shall take care to confirm 
that there are no errors to the content of the check and secure his/her chop at a safe place to prevent risks 
of fraudulent use and ensure that the terms of this article are adhered to.

The applicant agrees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JCIC) to collect, process, and use the applicant'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agrees the Bank to inquire (collect) applicant's personal data via JCIC function 
regarding  ID card issuance and reissuance records, fraud cases and supplemental not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credit related information for account opening purpose.

The Bank shall inform the reason for such withholding in writing ; with respect to the reason of


